
  

第五章 

審判程序 

被告是否有罪，應經嚴謹之審判程序認定之。審判程序因其嚴

謹，多耗時費力，在實體刑法過度入罪化的現代社會，有限之司法資

源常無法支應。為有效運用司法資源，許多國家在通常審判程序外，

另設簡化、快捷之程序以終結訴訟。刑訴法在通常審判程序外，明定

三種簡捷程序：簡式審判程序、簡易程序、協商程序。 

壹 通常程序 

一、意 義 

依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651 號判決：「二、刑事訴訟之目

的，在實現國家刑罰權，端由檢察官之起訴，而經法院確認其存否及

其範圍，法為保障人權，雖賦與被告適當之防禦權，但被告尚無請求

確認其刑罰權存否之權利，此與民事訴訟之被告得請求消極確認之訴

尚有不同。故起訴權如已消滅，國家刑罰權已不存在，縱判決無罪之

蓋然性甚高，被告亦不得請求為實體上之判決。此觀如遇大赦，法院

縱認被告之犯罪不足證明，仍不得為無罪之諭知尤明，況被告之上

訴，其利益或不利益，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，並非以被告之主觀利

益為準。」刑事審判之進行，旨在確認國家刑罰之存否及其範圍。 

又依釋字第 392 號解釋：「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、即刑事司法

之裁判，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，其審判乃以追訴而

開始，追訴必須實施偵查，迨判決確定，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

容。」審判程序始於追訴、終於判決，因此，法院於案件繫屬後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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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成本案判決前所進行之準備、審理、辯論及裁判等訴訟程序，即為

審判程序。由於§§285～290 係專為審判期日應進行之程序所為之規

範，一般稱之為狹義的審判程序。 

因刑事案件在情節繁簡、科刑輕重及被告認罪與否等方面，存在

不同區分，一律適用相同的訴訟程序並由合議庭審理不僅沒有必要，

更有害於訴訟經濟。因此，為達明案速判與疑案慎斷之目的，於不適

用簡式審判程序、簡易程序、協商程序之繁複疑案中，即應依通常程

序予以審判，並適用直接原則、言詞原則、言詞辯論原則與公開審理

原則。
1 於通常程序中，被告得對被告以外之人之審判外陳述主張對

質詰問權，並得於證人到庭時進行交互詰問。 

二、程 序 

（一）準備程序 

在案件係屬於法院後，因法院尚未知悉案件爭點何在，無法密

集、順暢地進行審判程序。因此，在開始進行狹義的審判程序前，為

期日後能有效率與密集地審理案件，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為審判進行

之相當準備，此即為§273 I 所定之「準備程序」。在準備程序中，當

事人與被告之代理人、辯護人、輔佐人均應到庭，如經合法傳喚或通

知，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，法院得對到庭之人行準備程序（§273 

V）。法院或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（審前會議）中，應處理「一、起訴

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情形。二、訊

問被告、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，及決

定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程序。三、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。

四、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。五、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。六、證據調

查之範圍、次序及方法。七、命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之文書。八、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關於通常審判程序應適用之基本原則，參閱林俊益，刑事訴訟法概論（下），頁

229-35，新學林，2019 年 2 月 15 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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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。」等事項（§§273 I 、279）。 

依證據裁判主義，證據調查是整個審判程序的核心，蓋犯罪事實

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（§154 II）。關於證據調

查之主張，亦應於準備程序中提出，期法院能就如何於審判程序中，

妥善安排調查證據所需時間。又如法院就證據能力之爭執認定為無證

據能力，該證據即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之（§273 II）。而如法院預料

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者，得於準備程序訊問之（§276 I）。 

倘於非「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

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」中，被告就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，於準

備程序中已為有罪陳述，法院除得於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

聽取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

程序（§273-1 I）外，亦得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

據，認定其犯罪者，逕改以簡易判決處刑，使案件迅速終結（§449 

I）。惟如嗣後法院認應進行通常程序者，亦得再行改依通常程序審理

（§§273-1 II 、452）。 

（二）審判程序之被害人保護 

法院進行準備程序後，如案件爭點已臻明確，法院即可指定（狹

義）審判期日。法院除應於審判期日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，並通知檢

察官、辯護人、輔佐人到場外，亦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

見之機會（§271），以保障被害人之程序參與權。 

關於審判中被害人之保護，雖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 3 名以內之

代理人檢閱、抄錄或攝影卷宗及證物、到場陳述意見，但法院認為必

要時，仍得命其本人到場陳述意見（§271-1）。法院於審判中應注意

被害人及其家屬隱私之保護，並得依職權或聲請審酌案件情節及被害

人之身心狀況，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，得利用遮蔽設備，將

被害人與被告、旁聽人適當隔離（§271-2）。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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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偶、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、家長、家屬、醫師、心理師、輔導

人員、社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，如其非被告，得經被害人同意後，於

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（§271-3）。 

又為達成修復式司法程序之目的，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得將

案件移付調解；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，於聽取檢察官、代理人、

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，轉介適當機關、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；惟

如被害人無行為能力、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，其法定代理人、直系

血親或配偶得為轉介修復之聲請（§271-4）。 

三、審判期日 

法院指定審判期日後，關於第一次審判期日之傳票，至遲應於七

日前送達於被告，此就審期間旨在保障被告之防禦權，避免進行突襲

式的審理程序；惟因刑法 §61 所列各罪之案件情節較為輕微，故其第

一次審判期日之傳票，僅需於審判期日五日前送達即足以保障被告之

就審期間（§272）。為期審判進行順利，法院於審判期日前，得調取

或命提出證物（§274），以為審判期日之證據調查。當事人或辯護

人，亦得於審判期日前，提出證據及聲請法院調取或命提出證物

（ §275）。又法院除得於審判期日前訊問證人、命鑑定及通譯

（§276）外，亦得為搜索、扣押及勘驗（§277），並就必要之事項，

請求該管機關報告（§278）。 

審判期日，應由法官、檢察官及書記官出庭（§280），並應由參

與之法官始終出庭；如參與之法官有更易者，應更新審判程序。惟參

與審判期日前準備程序之法官有更易者，毋庸更新其程序（§292）。

除有特別規定（如許用代理人案件及上訴審案件）外，被告不到庭

者，不得審判（§281）。又被告於審判期日在庭時，僅得命人看守，

不得拘束其身體（§282）。被告到庭後，非經審判長許可，不得退

庭。審判長因命被告在庭，得為相當處分（§283）。依§31 I 所定強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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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護案件，無辯護人到庭者，不得審判。但無辯護人在場，亦得宣示

判決（§284）。而除簡式審判程序、簡易程序及§376 I 、所列最

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之案件及刑法

§§320、321之竊盜罪外，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（§284-1）。 

審判期日，始於朗讀案由（§285），終於審判長宣示辯論終結

（§290）。審判長於朗讀案由並依§94 對被告行人別訊問後，檢察官應

即陳述起訴之要旨（§286）。其後，審判長應告知被告§95 規定之事項

（§287），並於權利告知後進行調查證據程序。原則上，審判長對於

準備程序中當事人不爭執之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，得僅以宣讀或告以

要旨代之。惟於通常程序中，審判長僅能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階

段，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。而審判長就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，應於被

訴事實訊問被告後行之（§288）。 

為維公平審判或訴訟經濟之目的，於法院認為適當時，得依職權

或當事人或辯護人之聲請，以裁定將共同被告之調查證據或辯論程序

分離或合併（§287-1 I）。在證據調查程序中，審判長每調查一證據

畢，應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，並應告知被告得提出有利之證據

（§288-1）。法院亦應予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或輔佐人，以辯論

證據證明力之適當機會（§288-2）。如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或輔

佐人對於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有關證據調查或訴訟指揮之處分不服者，

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得向法院聲明異議。法院並應就此異議裁定

（§288-3）。 

在調查證據完畢後，法院應命依檢察官、被告、辯護人次序，就

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之；並應於事實及法律辯論後，命依同一次序，

就科刑範圍辯論之。惟於科刑辯論前，法院應予到場之告訴人、被害

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。

而縱已就事實、法律與科刑為辯論者，亦得再為辯論，審判長亦得命

再行辯論（§289）。辯論終結後，遇有必要情形，法院得命再開辯論

（§291）。審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，除有特別情形外，應於次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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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續開庭；如下次開庭因事故間隔至十五日以上者，應更新審判程序

（§293）。 

貳 簡易程序 

簡易程序歷經多次修正，得適用之範圍不斷擴大。參照最高法院

108 年度台非字第 15 號判決：「對於被告並無爭執、事實明確、情節

簡單、不法內涵輕微之案件，若不依通常訴訟之直接、言詞及公開審

理程序，而採取迅速、書面並簡化之證據調查程序，逕行科處其刑

罰，固可收明案速判、合理節約司法資源之利，但另方面而言，被告

之防禦權勢必受到影響，因此，簡易判決處刑，除限制刑罰效果應為

輕微之『虛刑』（即原則上不拘束被告之人身自由，或給予緩刑宣

告，或易以罰金、社會勞動）外，更限制不得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

或管轄錯誤之諭知，以貫徹刑事簡易程序制度設計之本旨。」說明，

檢察官得聲請以此一程序，快速終結訴訟；法院亦得不經通常審判程

序，甚至無須訊問被告，即得審閱卷宗而將被告定罪科刑。 

一、要 件 

（一）輕罪案件 

除下述高等法院管轄及重罪案件外，依§449 III 規定，任何案

件，凡得宣告緩刑、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

或罰金者，皆可進行簡易程序。 

§4 但書規定之案件，其第一審法院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。因

§455-1 I 規定，對於簡易判決不服者，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「地方法

院」合議庭，故§4但書規定之案件，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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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犯罪明確或無爭執 

§§449 I、II、451 IV、451-1 I，得以簡易判決處刑者，以被告在偵

查或起訴後自白（無爭執），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犯罪者為限。 

（三）消極要件 

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依§451-1 IV 但書規定，法院不得為簡易

判決︰ 

1. 被告所犯之罪不合§449 所定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者，例

如高等法院管轄之案件。 

2. 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，

或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，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

適當者。 

3. 法院於審理後，認應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

諭知者。 

4. 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。 

有上述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改依通常程序審判（§452）。 

二、程 序 

（一）開啟程序 

簡易程序由檢察官聲請，或法院改通常程序為簡易程序： 

1. 由檢察官聲請簡易程序者，依§§449 I、451 I 的規定，檢察官

審酌案件情節，若符合適用簡易程序之要件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

者，應以書面為聲請進行簡易程序。 

2. 由法官改用簡易程序。過去簡易程序之開啟必須由檢察官聲

請，若檢察官不聲請時，法院即不得逕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而必須依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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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程序審判。86 年修正之§449 II 規定，依通常程序起訴之案件，經

被告自白犯罪，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，得不經通常審判程

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 

被告無權開啟簡易判決程序，只得在自白後，在偵查中請求檢察

官為簡易程序之聲請（§451 IV），或在審判中請求法院改依簡易判決

處刑（§449 II），惟檢察官或法院，皆不受被告請求之拘束。 

（二）審理程序 

簡易程序之審理由獨任法官行之（§284-1），原則上為書面審

理，無須開庭審理、無須辯論、無須訊問被告（§449 I），不適用傳聞

法則（§159 II），法院並應為立即之判決（§453）。 

三、判決與科刑 

法院認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合於要件者，應為有罪判決，其所

科之刑必須以宣告緩刑、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

拘役或罰金為限（§449 III）。以簡易判決處刑時，得併科沒收或為其

他必要之處分（§450 I）。若法院認為不合於要件者，應改依通常程序

審判（§452）。 

以簡易判決處刑者，亦得諭知免刑判決。§450 II 規定，「第二百

九十九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」，得併科沒收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。所

謂§299 I但書規定，即為免刑判決之諭知。 

法院適用簡易程序而為判決，是否得變更檢察官起訴之法條？實

務持否定見解。
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新竹地院 55.6.司法座談會（2147）：「按刑事訴訟法規定簡易程序之本旨，乃欲就

輕罪案件之於事實明瞭證據確實者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而命令處刑，所以節省通

常審判程序之勞費。茲如法院認有變更法條必要，可見對於事實認定或法條適

用，已不能逕依檢察官之聲請內容而為判斷，自須依通常審判程序詳實調查再為

判決，不得再依簡易程序，逕適用刑事訴訟法（舊）第二百九十二條變更法條而

仍以命令處刑。」出自刑事法律問題彙編（第三冊），頁 1856。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第八篇 第五章 審判程序 

依§454：「（I）簡易判決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一、第五十一條第

一項之記載。二、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。三、應適用之法條。四、第

三百零九條各款所列事項。五、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二十日內，得

提起上訴之曉示。但不得上訴者，不在此限。（II）前項判決書，得以

簡略方式為之，如認定之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，與檢察官

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或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，得引用之。」規定，簡

易判決無須說明認定犯罪之理由，並得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

書或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，顯著減輕法院製作書類之負擔。 

判決書之正本，應由書記官製作後立即送達於檢察官、被告、告

訴人及告發人（§§314 II、455）。 

四、協商性質 

在增訂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前，§451-1 為具協商性質之唯一規

定，其情形有二： 

（一）偵查中被告自白者，得向檢察官表示願受科刑之範圍或願

意接受緩刑之宣告，如檢察官同意，即以被告之表示為基礎，向法院

求刑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，法院原則上應於檢察官求刑或緩刑宣告請

求之範圍內為判決。 

（二）被告自白犯罪未為科刑範圍之表示者，在審判中得向法院

為之，檢察官亦得依被告之表示向法院求刑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，法

院原則上應於求刑或緩刑宣告請求之範圍內為判決。 

被告與檢察官協商者，檢察官得徵詢被害人之意見，並斟酌情

形，經被害人同意，命被告：（一）向被害人道歉。（二）向被害人支

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。 

若依上述協商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，依§455-1 II 規定，不得

上訴。 




